
北京教育学院文件

京教院办发〔2025〕l号

北京教育学院

关于印发《北京教育学院企』k微信使用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

经学院2025年第l次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北京

教育学院企业微信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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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学院企业微信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院内部沟通协作，规范企业微信的使用，

提升学院治理效能，保障信息安全，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成立企业微信管理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

小组”），研究制定学院企业微信使用管理办法，统筹协调各相

关部门对企业微信拓展功能的实施。主管信息化工作院领导任组

长，党政办公室、信息化办公室负责人任副组长，成员包括信息

化办公室人员、各部门分管信息化工作负责人。

第三条 各部门指定专人负责本部门企业微信的日常管理，

包括申请分级管理权限或应用、使用安全提醒、信息审核发布、

问题反馈处理等。

第四条 企业微信的使用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集中管理原则。企业微信所有功能模块由学院统一搭

建或开通。

（二）实名制原则。加入学院企业微信的人员必须实名。

（三）分级权限原则。学院企业微信内的人员进行分级分权

限管理，不同层级设立不同权限。

（四）分类管理原则。分为院内人员、院外服务人员、代管

单位人员。不同类人员可见功能模块限定在业务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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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安全原则。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遵循“上

网不涉密、涉密不上网”原则，保护个人、学院的合法权益，维

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

第二章 职责权限

第五条 企业微信各功能模块按照部门职责归口管理。

第六条 党政办公室负责学院企业微信的年审认证和整体架

构设计。

第七条 信息化办公室负责学院企业微信的技术支持和分级

管理权限开通。

第八条 组织部和人事处负责通讯录管理，指定专人依据机

构设置和人员调整、入职及离职情况，对通讯录及时进行调整。

第九条 学院企业微信创建人由主管信息化工作院领导担

任。超级管理员由党政办和信息化办公室相关岗位人员构成。创

建人和超级管理员拥有全局管理权限。分级管理员由创建人、超

级管理员根据职责需要对指定人员进行授权，有权在授权管理范

围内进行管理。

第十条 公告、会议室、审批等模块分级管理权限，由相关

部门向信息化办公室申请开通，由部门设立分级管理员，并进行

日常管理和维护。审批模块管理权限开通需提供清晰的工作流

程。

第十一条 如需在学院企业微信中嵌入第三方应用，业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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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向企业微信管理领导小组申请，经批准后，由信息化办公室会

同业务部门共同创建。信息化办公室提供应用创建和配置上的技

术支持。业务部门设置一名应用负责人，负责应用数据维护。如

第三方应用需要进行采购，由业务部门负责履行采购程序。

第十二条 各部门自建的部门内部应用，由部门设立应用负

责人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

第十三条 各部门和教职工可根据工作需要建立工作群，工

作群实行“谁建群、谁负责”的群主负责制，群主是本群安全管

理的第一责任人，群内禁止发布与工作无关的信息或图片。

第三章 账号管理

第十四条 学院企业微信成员账号具有唯一性，由人事处负

责邀请成员加入或注销企业微信账号。

第十五条 学院企业微信成员应使用本人真实姓名和证件

照，妥善保管自己的账号和密码，及时修改完善个人信息。不得

将账号转让给他人使用，不得利用企业微信进行与学院工作无关

的活动。

第十六条 学院企业微信成员账号注销后，其微盘、邮箱、

文档等效率工具的账号和数据资料自动清空，离职前须自行进行

数据备份，所在部门负责做好相关工作数据、应用和审批等模块

的交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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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信息发布

第十七条 学院企业微信信息发布应确保真实、准确，按程

序发布，具有时效性。不得在企业微信内发布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影响公序良俗的内容，不得利用企业微信从事商业行为。

第十八条 学院鼓励各部门利用企业微信平台加强交流，依

法保障教职工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所有成员对本人发布的言

论及各类信息承担法律上规定的责任与义务。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信息化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其他文件规定与本文

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附件：北京教育学院企业微信功能模块管理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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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教育学院企业微信功能模块管理责任清单
序号 模块名称 工作内容 管理部门

1 官网注册和认证 每年进行认证 党政办

2 创建群聊 创建工作群 各部门

3 通讯录 学院企业微信成员信息维护
组织部

人事处

4 外部沟通管理 开通外部联系人权限 信息办

5 邮件（腾讯） 腾讯邮箱管理 信息办

6 微盘 存储资料 各部门

7 日程 发布日程安排 各部门

8 会议 召开线上会议 各部门

9 文档 创建共享文档 各部门

10 汇报 汇报工作 各部门

11 审批

请假

销假

出京审批备案（中层

干部、教职工）

组织部

人事处

返京销假
组织部

人事处

教职工因私出国（境）

审批备案
人事处

服务

保障

会议室 安保后勤处

桌面 IT 运维 信息办

设备维修 安保后勤处

行政

审批

学院外网信息发布 宣传部

议题审批 党政办

用章审批 相关部门

入院审批 安保后勤处

合同

管理

申请合同编号、合同

用章
党政办

部门 创建部门内部物资领 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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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

管理

取、考勤管理、用章

申请等

12 公告 发布企业微信公告
党政办

组织部

13 企业小助手 发布信息 各部门

14 学院新闻 发布学院新闻 宣传部

15 政策理论 发布政策理论 宣传部

16
网络安全与信息

化工作园地
网络安全信息发布 信息办

17 廉播纪语 宣传纪法知识和廉洁文化
纪检监察

办公室

18 信息系统

学院外网、学院内网 宣传部

继续教育管理系统 教务处

北京教师学习网
教师网络研修

中心

正版化软件平台 信息办

档案管理系统 学术资源部

19 用友工资条 发布工资信息 财资处

说明：模块及管理部门依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新。

北京教育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1 月 17 日印发


